
华泰财险附加保险合同解除条款（A款） 

 

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 

 

(i) 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一项所载的投保人可在以下任一情形发生时要求解除本保险

合同： 

(a)  保险人完全停止承保此类保险业务，或已正式对外宣布停止承保此类保险业

务的意向；或 

(b)  保险人进入自愿或非自愿破产程序或已正式提议有关破产安排的计划；或 

(c)  保险人经营保险业务的资格被依法撤销。 

如果本保险合同因以上任一情形解除，保险人应根据本保险合同实际的生效期间

按日比例计算并收取保险费。 

 

(ii) 保险人可在未能依约足额获得保险费的情形下要求解除本保险合同，保险人有权

根据本保险合同实际的生效期间按日比例计算并收取保险费。 

 

 

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